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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法的一般原则工作组报告

更正

l 第一部分第一行口在"下列条文"之前加土上"第芒部分的

单列一个标题:

"第三部分刑法的一般原则"

2 第二段。第一句应为:

"工作组于 1998 年 6 月 l门7 日至 19 日举行了 6 次会 i议义 1市1打i 议这些条款"

3 脚注 3上。将"对第 8 条"政为"对其他条

4 在第 2η7 条案文下面加上:

"删除第 29 条第 4 款(犯罪意图(心理因素))。刊

5 脚注 7 。在第一句之后插人以下一句:

"一个代表团为表示灵活同意以上案文，但强调如果由于时间己过无

法保证公平审判，应有可能不加起诉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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